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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提高实验室管理水平，加强全院师生员工安全责

任意识，避免实验室安全事故，确保教学、科研有序进行，

保障师生人身安全和公共财产安全，经学院研究决定，成立

葡萄酒学院实验室安全检查（督查）小组。 

一、实验室安全检查（督查）小组成员 

组长：陶永胜  联系方式：13325386065 

副组长：刘旭  联系方式：15829634349 

成员：梁艳英 马佳明 孙翔宇 石侃 李运奎 靳国杰 

二、实验室安全检查（督查）小组的工作职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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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在学院实验室安全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实验室安全

检查与督查工作，负责监督学院实验室的日常安全工作。 

2、开展定期、不定期或专项的实验室安全检查，发现安

全隐患，督促安全隐患的落实整改。 

3、开展实验室安全事故调查。 

4、每次检查工作需有完备的检查记录和报告，并上报学

院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。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葡萄酒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5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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